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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(2008-2020 年)—加强

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
 

八、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

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，提高资源节约集约

利用水平，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，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，

率先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。 

（一）节约集约利用土地。 

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，切实落实耕地和基本农

田保护目标。统筹建设占用和补充耕地规模，积极整理开发部分低效

园地山坡地补充耕地，加大土地整理复垦力度，严格实行耕地占补平

衡。积极探索耕地保护严、建设占地少、用地效率高的科学发展道路，

创新土地管理方式，建设国家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区。支持加大闲

置土地处置力度，盘活存量建设用地。有效保护河口和海岸湿地，合

理有序将围填海造地和滩涂资源用于非农建设，减少对现有耕地的占

用。加强土地需求调控，实行更严格的区域土地供应政策、土地使用

标准和市场准入标准，实行差别化供地政策，积极推进工业园区按照

产业集聚、布局合理、用地集约的原则进行提升改造，推进交通基础

设施、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化。探索用地审批制度改革，简化程序，强

化监督。探索建立土地收益调节机制，利用经济手段提高土地利用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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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化水平。 

（二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。 

坚持开发节约并重、节约优先，按照减量化、再利用、资源化的

原则，大力推进节能节水节材，加强资源综合利用，全面推行清洁生

产，形成低投入、低消耗、低排放和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。落实节

能减排目标责任制，严格实施新建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。抓好重

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，加快工业、建筑、交通等领域的节能降耗技术

改造，到 2020 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 0.57 吨标准煤。鼓励

发展符合国家政策的资源综合利用项目，推动垃圾发电、余热利用发

电等工程建设。加强用电需求侧管理，建立节电管理长效机制。实行

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，到 2020 年，工业用水重复率达到 80%。

建设城镇再生水利用系统。制定清洁生产推行规划，指导和督促企业

推行清洁生产。制定循环经济推进规划，积极探索有利于资源节约和

循环经济发展的地方性价格、财政政策，建成一批符合循环经济发展

要求的工业园区，形成资源高效利用、循环利用的产业链。鼓励生产

和使用节能节水节材产品、可再生产品和节能环保汽车，形成健康文

明、节约资源的生产和消费模式。 

（三）加大污染防治力度。 

坚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的方针，提高环境管理水平，创新环境

管理机制，切实解决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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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问题。采取严格有力措施，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。科学规划产业布

局，避免产业转移中的污染扩散。引导工业企业进园区，废水集中处

理。加快规划和建设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，强化对已建成设

施的运营监管。加快规划和建设城镇垃圾处理设施，完善垃圾收运体

系。加强省界水质监督监测和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。加强水环境管理，

着力加强粤港澳合作，共同改善珠江三角洲整体水质，减少整体水污

染量，提升污水处理水平。加强饮用水源地建设和保护，确保饮用水

安全。陆海统筹，控制近岸海域污染。建立健全大气复合型污染监测

和防治体系，着力解决大气灰霾问题。积极治理农业面源污染，重点

控制禽畜、水产养殖污染。加强固体废物处理处置，有效控制并加强

治理持久性有机污染物、重金属等对土壤的污染，改善耕地质量，确

保农业生产安全。制定更严格的区域环境标准，统筹环保基础设施建

设，鼓励环境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和先行先试，充分利用价格、财政、

金融等经济手段，率先建立政府、企业、公民各负其责、高效运行的

环境管理机制。到 2012 年，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 80%左右，城镇生

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85%左右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 90%；

到 2020 年，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 90%以上，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

理率达到 100%，工业废水排放完全达标。 

（四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。 

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，构筑以珠江水系、沿海重要绿化带和北

部连绵山体为主要框架的区域生态安全体系。保护重要与敏感生态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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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区，加强自然保护区和湿地保护工程建设，修复河口和近岸海域生

态系统，加强沿海防护林、红树林工程和沿江防护林工程建设，加强

森林经营，提高森林质量和功能，维持生态系统结构的完整性。加强

珠江流域水源涵养林建设和保护，综合治理水土流失。推进城市景观

林、城区公共绿地、环城绿带建设，促进城乡绿化一体化，加快建成

沿公路和铁路的绿化带，维护农田保护区、农田林网等绿色开敞空间，

形成网络化的区域生态廊道。实施生态保护分级控制，探索建立流域、

区域统筹的生态补偿机制。到 2020 年，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

15 平方米，建成生态公益林 90万公顷，建成自然保护区 82 个。 

 


